
申請人資料

花旗(台灣)銀行吉享貸信用額度動用/調整申請書

銀行：

帳號：

正卡卡號：

申請調整吉享貸信用額度金額＊申請動用金額＊＊

指定撥款帳戶

申請人茲申請調整原已核准吉享貸之信用額度至

新臺幣                                                   元整

申請人茲授權貴行將下列信用卡之信用額度調整為吉享貸之信

用額度

中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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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Code:

Agent Code:

L2900001

(請申請人自行填入)

□ 核准動用金額請撥入原吉享貸申請書上所指定之撥款帳戶
□ 請撥入指定之下列撥款帳戶(請申請人自行填入)：(撥款金額僅得匯入申請人本人同名國內帳戶)

(請申請人自行填入)

提醒您，寄回前務必確認下列事項均已詳讀並勾選

□ 1. 請勿使用感熱紙

□ 2.建議使用藍筆填寫

□ 3.簽名欄位及塗改處，均已簽上申請人大名

新臺幣                                      元整

動用手續費***、分期期數及借款利率****及總費用年百分率******：

廣 告 回 信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 台 字 第 3 3 3 8 號

郵 資 已 付 免 貼 郵 票

限 時 專 送

台北市10461德惠街9號7樓

花旗銀行電話行銷中心         收

本申請書僅限申請書上之申請人專用，不得轉讓予他人使用。如有塗改，申請人請於塗改處親簽，申請書亦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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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期數 ： 期          借款利率*****： %4 5

  日期          /            /       

記得簽名填上日期喔！申請人姓名：   

(親簽，請與申請人於本行吉享貸申請書暨約定書所留存之簽名式樣一致)

9

請填上大名、同意下述聲明

＊申請人了解花旗(台灣)銀行(下稱貴行)將依申請人申請金額及申請動用吉享貸信用額度時之信用狀況及還款能力決定核貸與否及核准之金額。申請動用當時有逾期欠款或違反吉
享貸個人信用貸款約定書約定者，本行得不受理其動用申請。另申請人欲申請金額超出貴行依申請人信用資力審核之信用額度金額上限時，為取得貴行核准超出金額之信用額
度，申請人同意授權貴行於審酌申請人所持有貴行上列之信用卡(不含大來卡)可使用之剩餘信用額度(含一般消費及特定預借現金額度)，以自行決定該信用卡實際調降之信用額
度，並將之移轉核准為本個人信用貸款信用額度。因本項信用卡信用額度之調降時點為撥款日當日或前一日，為此，申請人明瞭並同意於提出信用額度調降申請後，即應承受
因信用卡信用額度調降後所產生之限制及不便利等風險。調降後之信用卡之信用卡額度將載明於申請人之信用卡月結單。

＊＊每筆最低申請動用金額為新臺幣10,000元，申請上限為申請當時信用額度可用餘額，並以千元為申請金額遞增單位，本行得依申請人申請當時之信用及財力狀況於申請上限
範圍內決定申請金額。

＊＊＊動用手續費：為每筆動用金額之3%，隨動用後首筆帳單繳納。
＊＊＊＊前列借款方案限本次申請動用吉享貸信用額度適用，申請人本次動用後倘償還部分或全部本金，可於已償還後恢復之信用額度範圍內，與本行重新約定借款利率及分期

期數，申請動用。
＊＊＊＊＊採固定年利率，自每筆動用金額撥款日起，按年金法計算月付金。
＊＊＊＊＊＊本次動用交易之總費用年百分率為                          %，總費用年百分率計算基準日100年8月1日，日後年百分率會依實際借款期間、利率調整等因素而變動。
本商品總費用年百分率 計算範例：
貸款金額：30萬元   貸款期間：5年   貸款利率：7.96%~17.38%   各項相關費用總金額：$9,000元   總費用年百分率：9.25%~19.99%
1.本廣告揭露之年百分率係按 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範例予以計算，實際貸款條件，仍以銀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一客戶實際之年百分率仍視其個別貸款產品及授信條件而
有所不同。2.總費用年百分率不等於貸款利率。3.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100年4月1日。

1. 本申請書僅限申請書上之申請人專用，不得轉讓予他人使用，且申請人保證所填載之上述資料全部正確無誤。
2. 申請人所填寫之申請金額並非貴行已核准之貸款金額，貴行將依申請人之申請金額、申請本貸款時之信用狀況、還款能力及本貸款撥貸時查詢申請人於聯徵中心之全體金融機
構無擔保債務總餘額，除以平均月收入的比例，決定核貸與否及核貸金額。申請人不得因未獲貴行核貸而向貴行請求任何賠償或主張任何權利。申請人同意貴行保留核貸與否
及核貸金額之權利。

3. 申請人瞭解申請人申請動用本項貸款應先簽署本申請書，且不論核貸與否，申請人所送之申請文件貴行皆無需退還。
4. 申請人瞭解申請人茲依與 貴行簽訂之「吉享貸個人信用貸款約定書」申請動用/調整信用額度如上，申請人除同意本申請書為申請人與貴行簽訂之「吉享貸個人信用貸款約定
書」之一部份，並同意遵守「吉享貸個人信用貸款約定書」及本申請書全部內容。

5. 申請人瞭解吉享貸個人信用貸款之違約金收取計算方式已自100年4月1日起調整如下：第十條、違約金：甲方同意如甲方未於每月還款寬限期截止日前(含)全額付清當期全部
應繳款項或遲誤繳款期限時，乙方除得依第十一條約定計收遲延利息，並同意乙方得依下列標準收取違約金(已付金額部分則會優先沖銷違約金及利息)：當期繳款延滯時，違
約金新臺幣三百元；連續二期延滯繳款時，第二期違約金新臺幣四百元；連續三期延滯繳款時，第三期之違約金新臺幣五百元；但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不得超過三期。甲方瞭解
並同意，乙方如因甲方遲延或不繳付應付款項，需對甲方以訴訟、非訟或其他法律程序進行請求時，乙方得依據法律，另行請求甲方應負擔相關之訴訟、非訟或其他法律程序
等之費用，此等費用並不包括在上述違約金範圍內。申請人特此聲明已完全瞭解並同意遵守前揭違約金收取方式。

6. □ 我要申請電子月結單。本人已詳閱並同意(1)在本貸款成功核貸後二週內，貴行會郵寄貴行「信用卡/大來卡/滿福貸/吉享貸電子月結單服務同意書」至申請人的帳單地址，申請人可
以隨時註銷本服務。(2)申請人的「電子月結單通知」將於每個月帳單結帳日後傳送至申請人指定的電子信箱。(3)當電子月結單服務申請完成後，申請人名下所有信用卡/大來卡及本
貸款，皆會自動同時完成電子月結單服務申請，並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下列E-mail信箱，完成電子月結單服務申請一個月後，貴行將會自動停止寄送實體信用卡/本貸款月結單。

 E-mail : (英文字母請以大寫書寫，數字0請以Ø書寫。)


